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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印发《重庆市农林水利第一线科技人员

浮动、固定工资实施过程中若干具体问题
的处理意见》的通知

渝人社发〔2015〕29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北部新区人事局，万

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，市级相关部门组织（干部）人事处：

根据《国务院批转<劳动人事部、农牧渔业部、林业部、财

政部关于加强农林第一线科技队伍的报告>的通知》（国发〔1983〕

74号）和《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印发<关于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和

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中有关问题的意见>的

通知》（国人部发〔2006〕88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经研究

制定了《重庆市农林水利第一线科技人员浮动、固定工资实施过

程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2015年 2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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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
农林水利第一线科技人员浮动、固定薪级工资

实施过程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北部新区人事局，万

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，市级相关部门组织（干部）人事处：

为确保农、林、水利第一线科技人员浮动、固定薪级工资工

作顺利进行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若干具体问题提出如下处理意

见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执行范围、对象

（一）范围

1．各镇乡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所属的农业服务体系事业

单位；

2．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级农林水利主管部门设在镇乡或街

道（区县政府所在镇乡或街道除外）的农林水利事业单位。

（二）对象

上述事业单位中，评（聘）了农业技术系列、水利林业工程

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且直接从事农林水利科技工作并执行岗位绩效

工资制的工作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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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执行办法

从 2006年 7月 1日起，农、林、水利第一线的科技人员向

上浮动一级薪级工资。从执行浮动一级薪级工资之月起，执行时

间累计满八年的，从满八年的次月起，其浮动一级薪级工资予以

固定。仍继续在农、林、水利第一线工作的，在固定一级薪级工

资的同时，再向上浮动一级薪级工资。浮动或固定一级薪级工资，

一律在本人现薪级工资基础上向上浮动或固定一级薪级。

三、相关政策规定

（一）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级农林水利主管部门所属农林水

利事业单位中评（聘）了农业技术系列、水利林业工程系列专业

技术职务的工作人员，一年内派驻镇乡、街道（不含区县政府所

在的镇乡、街道）农、林、水利第一线工作八个月及以上的，当

年浮动一级薪级工资。

（二）在农、林、水利第一线工作期间且执行了浮动、固定

薪级工资的人员，因调整工资标准、职务（岗位）变动、正常晋

升薪级等原因变动工资时，其浮动、固定的薪级工资不予冲销。

工资变动后，应在新的薪级工资基础上，继续执行向上浮动、固

定的薪级工资。

（三）2006年 7月 1日及以后到农、林、水利第一线事业单

位新聘用的工作人员，符合浮动一级薪级工资条件的，从转正定

级之月起浮动一级薪级工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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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经组织批准离开农林水利第一线事业单位（工作岗位）

到机关和其他事业单位（工作岗位）工作的人员，离开前按政策

规定已固定了薪级工资的，在比照新工作单位同等条件人员确定

工资基础上，公务员高定 1个级别工资档次；机关工人高定 1个

岗位工资档次；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按“每固定 1级薪级高定 1级

薪级工资”的办法高定薪级。其浮动的薪级工资停止执行。

（五）因病假、事假、单位派遣到其他单位工作等原因离开

农林水利第一线事业单位（工作岗位）的时间超过一个月的，从

满一个月的次月起停止执行浮动一级薪级工资。重新回到农林水

利第一线事业单位工作且符合浮动工资条件的，从单位安排工作

之月起执行浮动一级薪级工资。

（六）农林水利第一线科技人员受记过及以上行政处分、被

采取强制措施、受到行政刑事处罚但未被开除的，在处分处罚、

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停止执行浮动的薪级工资。处分处罚、强制

措施期满单位安排在农林水利第一线事业单位工作且符合浮动工

资条件的，从单位安排工作之月起执行浮动一级薪级工资。

（七）虽执行了浮动一级薪级工资，但当年年度考核结果确

定为不称职、不确定等次（试用期除外）的，当年不计算为执行

浮动一级薪级工资的工作年限。

（八）农林水利第一线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，在执行浮动、

固定薪级工资期间因达到退休年龄等原因退休（职）时，其已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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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薪级工资作为退休（职）费（生活费）的计发基数；浮动的

薪级工资从执行退休（职）费（生活费）之月起取消，不作为计

发退休（职）费（生活费）基数。

四、审批办法

各农林水利第一线事业单位按文件规定的范围、对象，填报

《农林水利第一线科技人员浮动、固定薪级工资报批（统计）表》

（附件 1）、《农林水利第一线科技人员浮动、固定薪级工资审

批花名册》（附件 2）、《农林水利第一线科技人员浮动、固定

薪级工资审批表》（附件 3）各一式三份，经主管部门（所在镇

乡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）审核同意后，市级部门所属事业单位

报市人力社保局审批；区县（自治县）属事业单位报各区县（自

治县）人力社保局审批。

本意见由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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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林水利第一线科技人员浮动、固定薪级工资
报批（统计）表

总人数
（人）

执行浮动薪级工
资总人数
（人）

执行固定薪级工
资总人数
（人）

浮动薪级工
资总金额
（元/月）

固定薪级工资
总金额

（元/月）

呈报单位意见：

年 月 日

主管部门意见：

年 月 日

人力社保部门意见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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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林水利第一线科技人员浮动、固定薪级工资
审批花名册

序
号

姓
名

参
加
工
作
时
间

工
作
年
限

现
聘
任
的
专
业
技
术
职
务
名
称

现基本工
资

浮动一级薪级
工资

固定一级薪级
工资

再浮动一级薪
级工资

岗
位
工
资

薪级
工资

执
行
时
间

薪
级

金
额

月
增
加
额

执
行
时
间

薪
级

金
额

月
增
加
额

执
行
时
间

薪
级

金
额

月
增
加
额

薪
级

金
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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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林水利第一线科技人员浮动、固定薪级工资
审批表

单位名称
单位性
质

财政拨
款形式

姓名 性别 学历
政治
面貌

参加工作
时间

工作年
限

到现单位（工作岗
位）时间

人员类别

所聘任
的专业
技术职
务名称

所聘岗
位

聘任
时间

浮动、固定薪级工资情况

基本工资
小计

岗位工资
薪级工资

执行时间
薪级 金额

浮动一级
薪级工资

薪级 金额 月增加额 执行时间

固定一级
薪级工资

薪级 金额 月增加额 执行时间

再浮动一
级薪级工

资
薪级 金额 月增加额 执行时间

所在单位意见：

年 月 日

主管部门意见：

年 月 日

人力社保部门意见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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